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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91 号 

 

 

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发布《关于收购厦门市快游网络科技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，拟以自有资金 2.5 亿元收购厦门市快游

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快游科技）100%股权。 

1.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，快游科技净利润已经达到 2019万元，

占上市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48%，占 2018 年净利润（业绩快

报数据）的 83%。请补充快游科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，并说明

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合规性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经市场法评估，快游科技评估值为 25099 万元，增值率达到

647%。请补充说明市场法评估过程，所选取交易案例的具体情况及

其可比性，并结合快游科技近三年评估情况、增资和股权转让的估值

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。请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快游科技主要上线游戏之一为《魔域永恒》，主要客户是芜湖

雷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雷亚科技）。而根据公开信息，快

游科技并非雷亚科技的供应商，福建省天晴互动娱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互动娱乐）为雷亚科技《魔域永恒》游戏 IP 版权提供方。请补

充说明快游科技收入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。请审计师说明对快游科技

收入和应收账款真实性的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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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快游科技主营业务为 PC 端网页游戏研发、移动端游戏研发，

已经完成并上线 7 款游戏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快游科技是否取得主要游戏产品的软件著作权，是否存在

权属纠纷和产权侵权风险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快游科技游戏研发能力、渠道优势、核心竞争力，是否具

备从事游戏业务所必须的资质、许可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快游科技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，7 款游戏的类型、运营

模式、收费方式，游戏所处生命周期，各款游戏流水、月活人数、月

付费人数及比例、ARPU 值等指标，以及相关指标是否与各游戏生命

周期特点相符。请审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快游科技 2017 年末、2018 年 9 月底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

2864 万元、6571 万元，占同期净资产的比重为 213%、195%，占同

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93%、154%。请结合快游科技结算模式说明应

收账款金额较大的合理性，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、确认时点是否合

理，应收账款水平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与同行业一致，主要应收

账款客户的偿付能力，期后回款情况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请审

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交易对方承诺快游科技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扣

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3600 万元、4500 万元、5500 万元。请结合游戏行

业及政策风险，快游科技游戏所处生命周期，在研游戏及未来推广计

划等，补充说明承诺业绩的可实现性。请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交易对方厦门璟娱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林晓彬承担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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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补偿责任，而厦门铧镒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不参与

业绩补偿。请补充说明交易对方不全部参与业绩对赌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业绩承诺方的履约能力，以及上市公司全额支付现金对价后，交易对

方业绩补偿的履约保障措施。 

8. 根据公开信息，快游科技及其子公司存在诉讼及被法院强制

执行情形。请补充说明诉讼及强制执行的具体情况及事由，交易过户

是否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 快游科技于 2018 年 9 月底对厦门君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厦

门火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拆出款，收回广州名就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拆出款本金，收到海南创趣网络有限公司及一些自然人拆入款，

2017 年收到深圳市稳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稳通金融）及

一些自然人拆入款，稳通金融为民间借贷平台。请补充说明快游科技

2017 年、2018 年拆入拆出款的事由及合理性，是否履行相关审议程

序，拆借费用及其收取情况，相关拆借行为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存在

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担保情形。请律师及审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 请补充说明快游科技及关联方、上层股东的权益人、主要客

户与上市公司、杭州奥能电源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奥能电源）、

南靖互兴树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万人中盈（厦门）股

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各自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

往来，本次交易与上市公司回售奥能电源股份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协

议出让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联系，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就本次

交易签署过未披露的承诺或协议。请律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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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请补充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具备跨界整合游戏业务的能力，是

否存在无法控制标的资产的风险。 

12. 请结合上市公司资产和现金流状况，以及收购协议约定的付

款周期，补充说明上市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能力，本次交易是否

存在无法完成的风险，支付对价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流动性带来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3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4 日 

 

 

 

    


